第 14 屆 淡 大 盃 桌 球 邀 請 賽 競 賽 規 程
一、比賽宗旨：為提倡大專院校桌球運動風氣及提供適當校際聯誼活動，達到以球會友目的，特舉辦本比賽。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
三、主辦單位：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 
四、承辦單位：淡江大學桌球隊、桌球社       
五、比賽日期：105年10月29、30日(星期六、日)
六、比賽地點：淡江大學紹謨紀念體育館7F (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)
七、領隊會議及抽籤：105年10月17號(一) 晚上8點整，淡江大學體育館3F SG313教室舉行，未準時出席的學校由主辦單位代抽，不得異議。比賽賽程及時間表請各校上淡大盃FB粉絲專頁
八、比賽組別：分為男子團體組、女子團體組、校友團體組、男子個人單打、女子個人單打、男子個人雙打、女子個人雙打。
九、比賽資格：
 （一）一般組：除校友組外以105年大專運動會桌球項目所規定之一般組參賽資格者為限，體保、體資生不得報名參賽，參賽選手請務必攜帶學生證以提查驗。                 	
（二）校友組：凡畢業於同一所大學部之學生，均可自由組隊報名參加(僅限乙組)。
註：
1、男子團體、女子團體組每隊至多可報名十人；校友男子團體每隊至多八人，校友女子團體每隊至多六人，若報名隊伍不足四隊則退費取消賽事。各組每校至多兩隊。
2、男、女個人單打及雙打各校至多每組可報兩名（組），唯每人只可選擇報名一個項目。
3、碩博班的選手只可擇一參加校友組或大專組的賽事，以先出賽場次為準。

十、競賽辦法：
（一）比賽制度：
1. 預賽分組循環賽取優勝隊伍進行決賽抽籤，決賽單淘汰賽制進行。
2.各組別賽制：
(1) 團體男子組、團體女子組每場比賽採七人五分制（單、雙、單、雙、單），單打、雙打不可兼打(點)，每點採五局三勝制，每局11分。
  (2) 校友組：男子團體組每場比賽採六人五點(單、單、雙、單、單) ，單打、雙打不可兼打(點)。女子團體組每場採四人三點（單、雙、單）。每點採五局三勝制，每局11分。
3.空點之後各點以負論。
4.循環賽成績計算方式：
(1)勝一場得二分，敗一場得一分，積分多者獲勝。
 (2)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，其已賽成績不予計算，往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。
 (3)積分相等時其判定勝負之優先順序如下：
a勝一場得二分，敗一場得一分，積分多者獲勝。
b如遇二隊積分相同時，以該二隊比賽之勝隊獲勝。
c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，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：
(a)(勝點和)÷(負點和)之商大者獲勝。
(b)(總勝局數)÷(總負局數)之商大者獲勝。
(c)(總勝分)÷(總負分)之商大者獲勝。
(d)若相關隊勝點、局、分再相同時，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名次。
（二）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發行之最新桌球規則。
（三）比賽用球：Nittaku SHA 40+三星塑膠比賽用球(白色)(保留更改權力至賽前兩週，
於淡大盃FB粉絲專頁網站公告)
（四）為了賽程順利進行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度及分場同時舉行，各隊不得異議。

十一、報名辦法：
（一）費用：團體男子組、團體女子組每隊2000元，校友組男團每隊1500元，校友組女團每隊1200元，個人單打及雙打每人（組）200元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05年10月12日（三）下午五點止。☆未繳報名費或逾期恕不受理。


（三）報名方式:
  	1.請先至銀行或郵局匯款，並保留匯款收據以供日後核對。
2.團體組報名請至下列網址報名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d7_Ty3CNogMoyQePWmdqpW1QuuX95NCxviLqiEBpYjWTlDmw/viewform?c=0&w=1
3.個人賽報名請至下列網址報名：　　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a6RXuXupus1VeXVJE2yx_XdAM6n41Z3HG79RdVk5DrZK_xA/viewform?c=0&w=1
4.請務必確認是否將填寫好之報名表按下＂提交＂，主辦單位確認報名資料和費用已收到，且無缺漏之處，即算報名成功。
5.報名表上聯絡(負責)人之聯絡電話請務必詳實填寫。
6.抽籤後不得更改名單。
（四）校友組報名隊伍未達四隊者，主辦單位有權視賽程安排取消該組競賽，並另行通知已報名隊伍。
（五）匯款方式:
匯款戶名：淡江大學桌球代表隊陳羿翔 匯款帳號:244128-5-044297-2 (郵局)
☆請務必填寫匯款帳戶之後 五碼 於報名表內
☆若在105年10月12日(三)下午五點以前，尚未寄報名表及匯款，則不算報名成功。
☆本帳號不適用劃撥方式繳款，請多加注意。且因本賽事由校隊及社團承辦，故無法開立正式收據。
十二、獎勵辦法：男子團體組、女子團體組各取前四名(五至七隊取三名)，頒發獎盃乙座。個人單打及雙打各取前四名頒發獎盃(或獎牌)乙座。
十三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承辦單位修正後實施之。
十四、其他：其他相關事宜請洽 淡江男子桌球隊隊長 陳羿翔  0928-35354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淡江女子桌球隊隊長 張如雅  0980-523595
附註 參賽須知
1、交通：捷運淡水站轉乘至淡江大學接駁公車。
2、參加比賽各單位，請自備水壺，本校提供飲水機。
3、本校體育館嚴禁攜帶寵物、含糖飲料及食物入內（礦泉水除外），請各校選手遵守。
4、 若要開車前往比賽的選手，請將車牌號碼一同填寫至報名表內，要告知車牌號碼，請務必影印並攜帶此章程致警衛，否則無法開車進入本校。

